
　　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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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公法和社会法领域内，法定补偿义务作为债的独立类型由来已久。但

就法定补偿义务可否作为私法上独立类型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

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民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若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

行分析，侵权责任法若干条款规定的补偿义务、“分担损失”规则以及 “有财产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

费用”等，都属有关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它们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

法解释确认的法定补偿义务一起，构成我国民法中独立类型之债。在我国的责任保

险制度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健全的背景下，如果法定补偿义务制度运用

得当，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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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在公法和社会法领域内，法定补偿义务作为独立类型之债由来已久。

　　就公法而言，据学者考证，国家机关对公民承担法定补偿义务的法律制度发轫于近代

的财产征收制度。法国远在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国王认为必要时，可用特权状收回私

人所有的土地，同时予以补偿，金额由行政机关自由决定”。〔１〕近代以来对私人财产的征

收或征用进行法定补偿，几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例。我国宪法以及法律、法规也广

泛认可此类制度，如宪法第１３条第３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外，物权法第４２条、第 ４４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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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１２１条、土地管理法第２条第４款等就国家对私有财产进行的征收明确规定国家应承担
法定补偿义务。〔２〕时至今日，行政机关的法定补偿义务已扩展到了征收、征用以外的其他

领域。〔３〕不仅如此，在行政补偿之外，作为国家补偿重要类型的立法补偿和司法补偿等也

得到了广泛认可。〔４〕尽管对于法定补偿义务的性质还存在法律责任说、〔５〕 行政行为

说、〔６〕法定义务说〔７〕以及综合说〔８〕的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法定补偿义务是独立类

型的公法之债，不同于国家赔偿责任。〔９〕

　　就社会法而言，用人单位在特定情形下对劳动者承担法定补偿义务也属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的通例，〔１０〕是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１１〕属于用人单位的一种特殊补

偿义务。〔１２〕我国劳动法第２８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２４条、第２６条、第２７条的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此外，该法第 ７０条、第 ９１条
等都属关于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 ４６条、第 ４７条、第 ５０条第 ２款、第 ７１
条、第８５条、第９３条、第９７条第３款等也有关于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
　　但就法定补偿义务是否属于私法上独立的债之类型，从而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
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１３〕民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１４〕笔者拟借助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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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规定还有外资企业法第５条、减灾防震法第３８条以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

如行政许可法第８条第２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

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类似的规定还有野生动

物保护法第１４条、矿产资源法第３６条、防洪法第７条第３款、公路法第３１条、国防法第５５条、人民警察法
第３４条第２款等。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５页；刘军伟：《建立刑事被害人国
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想》，《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参见李俊、夏军等：《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法学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参见胡建淼：《行政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０３页；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８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页。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６９页。
参见应松年、杨伟东编：《中国行政法学２０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７２页；沈开
举：《行政上之损失补偿》，载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章，
第１８８０页。
参见谢增毅：《劳动法上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及其性质》，《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周贤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３页。
参见林嘉、杨飞：《劳动合同解除中的经济补偿金、违约金和赔偿金问题研究》，载 《劳动法评论》第 １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董文军：《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制度嬗变与功能解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１
年第６期。
关于违反先合同义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与违反后合同义务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属于独立的债的类型，还是应归入

侵权之债，学界存有争议，笔者支持其属于侵权之债的观点。相同的观点及论证参见张民安主编： 《合同法》，

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６页；李中原：《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质疑》，《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婚姻家庭法领域可谓是个例外。我国婚姻法第４０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婚姻法学者认可该条确认了夫妻间在特定情形下的法定补偿义务。参见巫昌祯、杨大

文、王德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７页。此外，
我国婚姻法第４２条以及收养法第３０条第１款第２句、第２款也设有关于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就私法上法定
补偿义务的既有讨论参见黄龙：《民事补偿责任研究》，载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７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页以下；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６８页以
下；张新宝、宋志红：《论 〈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偿》，《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张
谷：《论 〈侵权责任法〉上的非真正侵权责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主要以侵权责任法为分析对象，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揭示法定补偿义务的存在及其作为

私法中独立类型之债的现实性。

一、何谓 “适当补偿”或 “给予补偿”

　　侵权责任法的多个条文，都使用了 “适当补偿”或 “给予补偿”一词，如该法第２３条
第２句、第３１条第２句、第３３条第１款后段以及第８７条。但依据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１
款的规定，作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

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共 ８类计 ９种， “适当补偿”或者
“给予补偿”等并未列入其中。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察，该款属于封闭列举式规定，没有兜

底条款，立法者的态度明确：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除此以外，别无他类。相较于侵权损害

赔偿，前述条文中的 “适当补偿”或 “给予补偿”也承担着在特定情形下对受害人的损害

进行损失分配的功能，〔１５〕因而首先可以肯定，其所对应的 “补偿”请求权一定不是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非债权的侵权请求权。其次，法律并未提及该补偿

关系须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或类似合同关系为前提。事实上，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

合同关系或类似合同关系，前述法律条文中规定的 “补偿”请求权也并非来自当事人之间

的特别约定抑或是交易习惯，而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其既不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

系为前提，也没有类似于合同法第６０条第２款那样的前提，自然也无法归入合同请求权或
类似合同请求权的范畴。再次，在存在补偿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也没有民法通则第 ９２条所
规定的受益人取得利益是受害人遭受损失的原因等情形存在，“补偿”请求权也难谓是不当

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 “补偿”究竟栖身何处？

　　先看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该句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
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

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该句与民法通则第 １０９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

第１４２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

简称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１５条类似。需要指出，第２３条第１句是关于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的规定，但该句并未包含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所有构成要件，属不完全法条，尚需结合

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７条以及其他条文方可构成完整的裁判规范。而该条第２句则有所不
同：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害系侵权人而非受益人所致，受益人并未对被侵权人实施加害行为，因

而被侵权人不得向受益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正因如此，该条第１句用的是 “承担

责任”的表述，第２句用的则是 “适当补偿”的表述。从立法机关的用语应可窥知，其将

“责任”与 “补偿”在文义上予以区分、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 “补偿”请求权区别对待的

用意可谓明显。就债的发生原因而言，受益人 “适当补偿”义务的发生，乃是基于侵权人的

加害行为。对于受益人而言，该加害行为属于他人的行为，其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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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在侵权责任法中，承担对特定受害人的损害进行损失分配功能的尚有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参见第４９条第１句、第５０条第１句、第５３条第１句前段）以及 “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垫付”（参见第５３条第１句后段）等。前者是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合同义务，而后者
属于社会保障，是社会补偿，行政法学者认为其属于非典型意义的行政补偿。参见前引 〔９〕，沈开举文。



　　在侵权责任法起草的过程中乃至颁行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第 ２３条第 ２句是关于无
因管理的规定。〔１６〕此论尚值商榷。从既有的讨论看，究竟其是否属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

的结论对该条的规则设计和法律适用没有丝毫影响，讨论者的分歧并非体现在价值判断结

论上，而是体现为究竟是用无因管理之债还是法定补偿义务来指称同一法律规定。就此而

言，这一问题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哪种结论不仅逻辑自洽，富有学术

解释力，解释成本较低，而且更能实现解释的目的，就应属较可取的结论。〔１７〕以此为前

提，相较而言，法定补偿义务说更为可取，理由在于：

　　首先，将该句确立的规则确认为系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无
因管理的一般规定相较，不合之处较多。其一，依据民法通则第９３条以及 《民法通则司法

解释》第１３２条，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只要被侵权人
对受益人不存在法定或者约定义务，就有可能在被侵权人和受益人之间产生无因管理之债，

而非只有在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被侵权人和受益人之间才产生无

因管理之债。换言之，若以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作为无因管理之债产生的前

提条件，限制无因管理之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但与民法通则第９３条以及 《民法通则司法

解释》第１３２条的规定不一致，而且无法证成此种限制的正当性。其二，无因管理制度中
本人对管理人的偿付义务，并不以本人获益作为前提条件，但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中，
仅实际获得利益的人才对受害人承担补偿义务，这与无因管理制度的规定又不一致。其三，

依据学界通说和审判实践的通常做法，受害人依据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 １３２条，得就
其进行无因管理活动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要求受益人负担债务。而侵权责任法第 ２３条第
２句中受益人仅是 “应当给与适当补偿”，“适当补偿”的目的显然不是弥补受害人的全部

损失，这与无因管理制度也不一样。〔１８〕此时，一旦被侵权人和受益人之关系满足无因管理

的构成要件，被侵权人对受益人的无因管理请求权，与被侵权人依据第 ２３条第 ２句取得的
补偿请求权，在 “适当补偿”的限度内发生请求权竞合，被侵权人得择一行使。其四，无

因管理之债的发生，通常强调以管理人和受益人之间不存在约定或法定义务为前提，因而

一旦受益人和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定或约定义务，就会阻碍无因管理请求权的产生。但侵权

责任法第２３条并未明文排除受益人和被侵权人之间存在约定或法定义务的情形。因此，第
２３条第２句发挥作用的场合，有可能正是无因管理无法适用的情形：例如受益人和被侵权
人之间存在约定义务，被侵权人须防止、制止受益人的民事权益遭受损害，但双方通过约

定明确排除了受益人对被侵权人遭受第三人损害的救济义务。此时无因管理制度就没有发

挥作用的空间，但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仍应有适用余地。〔１９〕这正体现了侵权责任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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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圣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２９７页以下。
关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解释选择问题的讨论方法，参见王轶：《论民事法律事实的类型区分》，《中国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２８８页。
就此而言，可能会发生被侵权人基于多个请求权基础对受益人及侵权人享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请求权。就

因同一原因指向同一义务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请求权，会出现请求权竞合，被侵权人得择一行使；就因同一

原因指向不同义务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请求权，义务人之间会存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同的观点，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２８９页；前引 〔１４〕，张新宝、宋志红文。



首重救济功能的立法主张。〔２０〕其五，无因管理之债的发生，要求管理人有为他人谋利益的

意思，这是构成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如果误将他人事务作为自己事务管理，则不构成无

因管理。因此误将他人民事权益当作自己的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致使自己遭受损害的，在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不能基于无因管理向受益人主张损害的救济，但却可以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获得适当救济。
　　其次，借助民法通则第２５条、第１０９条、〔２１〕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民法通则司
法解释》第９９条第１款后段、第１００条后段、第１４２条、第１５６条第２句、第１５７条、《人
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第２句、第２款第２句以及第１５条等规定，受益人在
特定情形下对受害人承担法定补偿义务，业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制度类型：不但有独立的适

用前提，而且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因此，即使认可上述规定系属关于无因管理的特别规

则，仍采无因管理说，在梳理和传播民法知识的过程中，需要额外说明在无因管理制度内

部，有适用前提、法律效果都明显存在差异的两类无因管理制度，这无疑增加了解释的成

本，并非纯粹民法学领域较为可取的解释选择结论。

　　再次，法治国家的建成，端赖全体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以此为认识前提，就法
律的解释而言，解释者应着力维护实定法的权威，本着最大善意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将实定法上每一个法条都尽量 “解释”得正当且有用。在民法通则以及 《民法通则司法

解释》就无因管理设有更为完备规定的前提下，一旦认定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 ２句系属关
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不啻宣告其为毫无意义的具文，这就背离了解释者理应担负的使命。

　　综上，法定补偿义务说当属更为可取的学说。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认可的适当补偿
请求权属于一种独立类型的债权请求权，该句规定的法定补偿义务属于独立类型之债。〔２２〕

　　再看侵权责任法第３１条第２句。该句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
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

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

担适当的责任。”尽管在侵权责任法起草的过程中存有争议，但该条并未效法传统民法将紧急

避险区分为防御型紧急避险和攻击型紧急避险并分别确立不同的受害人损失分配规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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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教授主张， “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救济法，全部侵权法基本框架和体系应当以此为中心来进行建构。

……我国……将救济确立为侵权法的核心理念，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吸取西方侵权法发展史的经验而

做出的必要选择。”参见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建构》，《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学界早有学者将其列为不同于无因管理的债的发生原因。参见郭明瑞主编： 《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３５９页。
王利明教授认为其属于 “特定条件下的损失分担”，应该也有此意。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２８９页。
不同的观点参见前引 〔１４〕，张谷文。张谷教授经由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认为民法通则第 １２９条以及侵权
责任法第３１条内部都蕴涵着 “显隐互现的二元分类”标准，即在引发险情的原因标准外，还隐存着根据避险

方法的不同，将紧急避险区分为防御型紧急避险和攻击型紧急避险的分类法。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尚有讨论余

地。原因在于：无论是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召开的全国性的 “民法通则 （草案）座谈会”上有专家所主张的 “紧急

避险可能损害国家财产，也可能损害其他公民的财产，也可能损害自己的财产，应明确规定损害国家和其他

公民财产的应适当赔偿”，还是吸收专家意见形成的 《民法通则 （草案）》１９８６年 ２月 ２０日印发修改稿第
１２７条规定的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如果危险不是紧急避险的行为人所引起的，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或

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经由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危险是由避险人引起的，则避险人应对国家

或其他公民财产遭受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不是避险人引起的，而是由他人 （包括受害人）或者自

然原因引起的，则避险人不承担责任 （如受害人引起险情）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如受害人以外的人或

者自然原因引起险情）。规则设计的着眼点仍然在引发险情的原因，而与避险方法并无关联，似乎很难得出认

可了防御型紧急避险和攻击型紧急避险的结论。



而是延续民法通则第１２９条的规定，根据险情发生原因的不同，将紧急避险区分为人为导致
的和自然原因引起的。人为导致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然原因引

起的，紧急避险人 “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２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侵权责任法

第３１条源自民法通则第１２９条，但二者在关键的表述上，显有不同。民法通则第 １２９条第
２句确认的规则是：“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
适当的民事责任。”而侵权责任法第３１条第２句确认的规则则是：“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
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适当补偿”显然不是 “承担适当的

民事责任”。似乎是为了强化这一结论，立法机关在侵权责任法第３１条的第１句、第２句和
第３句中针对不同情形谨慎地使用了 “承担责任”、“适当补偿”和 “承担适当的责任”三

种不同的表述，更为清晰地将 “补偿”与 “责任”区分开来。若采历史解释方法，回顾侵

权责任法的起草过程，不难发现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第 ２２条采用的表述与民法通
则第１２９条类似，规定 “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侵权责任或者

承担适当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将 “侵权责任”改为 “赔偿责任”。

自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开始，确立的规则改变为 “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

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有理由相信，一词之纠，绝非偶然，立法机关

的目的应该就在于区分 “补偿”与 “责任”。〔２５〕如果这种基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历

史解释得出的结论可以成立，侵权责任法第３１条第２句的 “适当补偿”与前述第２３条第２
句的 “适当补偿”就应归为一类。只不过此处的 “适当补偿”义务，就债的发生原因而言，

系基于紧急避险人的行为发生，属于当事人自己的行为，其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实行为。

　　然后是侵权责任法第３３条第１款后段。该条第１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
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

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该款前段是关于过错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

具体规定，其确立的规则是 “无过错，无责任”。该款后段和前段的规定并行不悖，解决的

是在行为人无需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的问题，而非行为人没有过错

时例外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该条第２款的使命是部分列举行为人何时属于有过错因而要承担
责任的情形。如同前述第２３条和第３１条，第 ３３条第 １款的前段、后段以及第 ２款，也是
针对不同的构成要件，分别使用了 “承担侵权责任”与 “适当补偿”两种不同的表述，来

区隔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毋庸置疑，第 ３３条第 １款后段中的 “适当补偿”与前述第 ２３
条第２句以及第３１条第 ２句认可的 “适当补偿”当属一类。此处行为人负担的 “适当补

偿”义务，就债的发生原因而言，系基于当事人本人的行为发生，也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

事实行为。

　　最后来看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该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该条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颇具争议，争论最初发端于

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重庆的 “烟灰缸伤人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附近两栋居

·１２１·

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

〔２４〕

〔２５〕

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在避险人与受益人并非同一人时，应是受益人而非避险人对受害人 “给予适当补偿”。

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前引 〔１４〕，张新宝、宋志红文。
同上文。



民楼有扔烟灰缸嫌疑的住户分担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判决。〔２６〕判

决一出，舆论哗然。随后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情类似的 “木

墩致人死亡案”作出了相反的判决，驳回了受害人家属要求二楼以上住户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的诉讼请求。〔２７〕民法学界就此类加害人不明的情形下如何分配受害人的损失出现了不同

声音。〔２８〕侵权责任法草案就如何处理此类纠纷，也几经反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第８编第５６条就此规定，“从建
筑物中抛掷或者从建筑物上脱落、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该建筑

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使用人能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除外。”侵权责任法

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延续了这一规则，其第 ８３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其第８６
条确立的规则已与正式文本的第８７条完全一致。相较于此前的审议稿，最为明显的变化就
是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修改为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据立法机关官员介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有关部

门以及律师就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有关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进行座谈时，“有

的法官和律师建议，将本条中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修改为由 ‘建筑物

使用人’或者 ‘建筑物使用人、物业管理人’给予 ‘补偿’”，认为 “这样较为容易被当事

双方接受，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缓解矛盾，解决纠纷”。〔２９〕可见，从 “承担赔偿责任”到

“给予补偿”，乃有意为之，明确区隔 “补偿”与 “责任”的良苦用心一望可知。有学者进

一步阐述其中的缘由，认为 “被判决分担损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中，仅可能有 ‘一人’是加

害人，而多数人均不是加害人，而对于不是加害人的多数人而言，他们既然没有实施加害

行为，其分担损害当然不具有 ‘承担侵权责任的性质’”。〔３０〕由此可见，第 ８７条中的 “补

偿”请求权与前述第２３条第 １句、第 ３１条第 ２句以及第 ３３条第 １款后段认可的 “补偿”

请求权一样，都属一种独立类型的债权请求权，〔３１〕当事人负担的法定补偿义务属于独立类

型之债。此处建筑物使用人的 “补偿”义务，若属基于本人的行为发生，当属民事法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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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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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案案情的简要介绍，参见贾桂茹、马国颖：《楼上飞下烟灰缸砸伤人，楼上居民共赔偿公平吗？》，《北

京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４日。域外法院有类似的判决。如奥地利最高法院在１９９５年的一份判决中采纳了学
者比德林斯基 （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的如下观点，即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巧合事件竞合的时候，受害人仅能得到部分赔
偿。该案件是原告出生时遭受了损害，可能是医疗过失所致，也可能是其母亲的疾病所致，但在事实上已难

以查明究竟是以上两个原因中的何者造成的损害。奥地利最高法院强调，只有比德林斯基的观点提供了符合

公平的解决办法。ＯＧＨ４Ｏｂ５５４／９５ｉｎ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Ｂｌｔｔｅｒ１９９６，１８１．
关于该案案情的简要介绍，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

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９１页。
参见上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书，第９９２页以下。另参见刘士国：《楼上落下物致人损害
加害人不明的法律救济》，《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张谷：《烟灰缸伤人案与现
代株连》，《名牌》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王成、鲁智勇：《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研究》，《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
周永坤：《高楼坠物案的法理分析———兼及主流法律论证方法批判》，《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前引 〔２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书，第９８６页。
梁慧星：《侵权责任法 （第三次审议稿）若干问题》，载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３３９页。
相同的结论，参见黄娅琴、李小华：《“公平责任”否定论》，《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
期；彭诚信：《损失补偿之债：一种新型的法定之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实中的事实行为；若属基于他人的行为发生，当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

　　侵权责任法施行后，从各地法院实际适用第８７条的情况来看，尽管仍有法院无视第８７
条 “给予补偿”的表述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意图，在判决书中将 “给予补偿”解读为责任

承担规则，但法院对补偿损失的认定通常较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在证据上更加严格，在补

偿数额方面通常也会明显少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例如，在一个下水管道被生活垃圾堵塞

而造成底层住户财产损失的案件中，法院尽管适用该第 ８７条让相关楼层的住户承担补偿义
务，但是与受损害原告主张以及一审法院认可的７万多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二审法院最后以
原告的证据不足以及 “本案的客观事实”等为由，将总补偿数额减到了 １．２万元。〔３２〕又
如，在另一个典型的高空抛物造成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法院在认定精神损害补偿数额时也

有意从轻处理，认为 “精神抚慰金问题，原告因被水泥块砸伤造成九级伤残，对其精神有

一定的损害，依法可以支持，但数额应结合本案的实际予以计算１２００元为宜”。〔３３〕

二、何谓 “分担损失”

　　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并未使用 “补偿”这一术语，而是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

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分担损失”与前文分析的

“补偿”是何关系？依据该条产生何种类型的请求权？

　　该条中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前提条件，是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

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从逻辑上看，它排除了三种可能的情形：一是受害人对损害的发

生有过错，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二是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受害人对损

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三是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有过错。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若

侵权责任法对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则行为人无须

承担责任，同时受害人也不能依据第２４条要求行为人分担损失，而是秉承损害止于发生之
处的原则，自行承担损失。若侵权责任法就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严格责任原则，则行

为人仍需依据该特别规定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过错对行为人赔偿责任的承担

以及赔偿的数额可能产生影响，也可能没有影响，这需要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类型和法律有

关严格责任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来确定。此时即使受害人的过错构成严格责任的免责事由，

也不得要求行为人分担损失。就第二种情形而言，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无论侵权

责任法就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采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还是严格责任原则，

行为人都应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不存在第 ２４条的适用问题。就第
三种情形而言，由于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因而如同前述第二种情形，无论侵权责

任法就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采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还是严格责任原则，

行为人都应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也不存在第 ２４条的适用问题。受
害人的过错在过错责任原则以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之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２６条会影响行
为人的赔偿数额；但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是否影响行为人赔偿责任的承担以及赔偿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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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参见顾某某等与刘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中民三终字第００４５号。
参见黄某某诉陈某某等十二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梅中法民一终字第
１２３号。就法定补偿义务的补偿对象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尚有可议之处。



体数额，就需要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类型和法律有关严格责任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来确定。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这一前提对应的是两种情形：

　　其一，法律就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严格责任原则。于此又须作出进一步的区分。
如果不存在法律认可的免责事由，行为人虽然没有过错，仍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此时应无第２４条适用的余地。原因在于，第２４条是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发挥
作用的领域，才负担起分配受害人损失的功能。因而只有当存在法律认可的免责事由，从

而行为人无须承担责任时，才可能适用第 ２４条。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７０
条，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经营者本应承担侵权责任，但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造成的，便不承担责任。此时，裁判者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裁断

“由双方分担损失”。

　　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这一结论。在侵权责任法起草的过程中，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召开侵权责任法研讨会，专
门听取专家对侵权责任法草案 （８月 ２０日修改稿）的意见。“有的专家提出，应当明确公
平责任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但随后审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并未就此设置明文，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立法机关认为第２４条对于严格责任也有其适用。〔３４〕当然，如果侵权责任法第
２４条的表述是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责任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

分担损失”，则这一解释结论就有更为扎实的法律依据。

　　其二，法律就某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这是
第２４条最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本来依据法律有关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规
定，行为人无需承担责任，但裁判者却可以依凭立法机关的授权，裁断 “根据实际情况，

由双方分担损失”。

　　总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都是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能
发挥损失分配功能的情况下，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进行损失分配。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

第２４条所谓的 “分担损失”是一种不同于侵权之债的独立的债之类型。

　　再尝试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进行分析。侵权责任法第 ２４条源自民法通则第 １３２条，该
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３５〕

两相比较，民法通则中的 “分担民事责任”变成了侵权责任法中的 “分担损失”。立法机关

官员就此说明，“将民法通则规定的 ‘分担民事责任’修改为 ‘分担损失’。该修改主要基

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从理论层面看，无过错即无责任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

既然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那么行为人就不应承担责任，而只能是分担损

失。从实践层面看，让无过错的当事人承担责任，他们比较难于接受。……可以说，侵权

责任法的规定更科学，也更符合社情、民意。”〔３６〕立法机关认可 “分担损失”非为损害赔

偿责任承担的立法意图，清晰可辨。

·４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３４〕

〔３５〕
〔３６〕

前引 〔２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书，第 １７２页。当然从历史解释的角度观察，还有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立法机关看来，“公平责任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是不言自明之理，因而根本不需要作

出明文规定。

对该条的早期批评，参见米健：《关于 “公平”归责原则的思考》，《中外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３页。



　　行为人在没有过错又不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与受害人分担损失，事实
上就意味着行为人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进行了适当补偿。就此而言，第２４条包含的是与前文
分析的法定补偿义务同样类型的债，产生同样类型的债权请求权。就债的发生原因而言，此处

行为人的法定补偿义务，系基于当事人本人的行为发生，当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实行为。

三、何谓 “支付赔偿费用”

　　侵权责任法颁行后，围绕着如何在解释论上妥当确定第 ３２条的含义，存在着较大争
议。该条共分两款。第１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第 ２款规
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

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３７〕该条源自民法通则第１３３条，但有两点不同：
首先，就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支付赔偿费用后，不足的部分

监护人承担的是完全赔偿责任，而不是适当赔偿责任。其次，没有再规定业已引起争论的

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情形，将自然人监护人与单位监护人一视同仁。〔３８〕

　　学界就侵权责任法第 ３２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含义。就此主

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意味着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

能力人在特定情形下也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藉此主张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一般

依据民事行为能力判断，在例外情形下要根据财产状况判断。〔３９〕另一种观点主张，该规定

“试图处理的是特定情况下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以及克服监护人与被监

护人的财产独立可能导致的对受害人救济落实不力的影响”。〔４０〕这一争论的背后，涉及的

其实是对第３２条第１款和第２款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持前一种观点者，将两款规定看成
是并列关系；持后一观点者，认为第２款是第１款的例外情况。
　　如果采纳第一种观点，主张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情形
下也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则需要面对如下难题：第一，难以证成价值判断结论的正

当性。通说主张，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时能够承担过错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的资格。〔４１〕采纳第一种观点，就必须将有无财产与自然人有无责任能力挂起钩来。换言

之，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有责任能力，无财产的无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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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从立法论角度出发对该条的批评很多，较具代表性的参见杨代雄：《重思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

系》，《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张民安、林泰松： 《未成年人的过错侵权责任能力探究》，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田土城主编：《侵权责任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１页。
参见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刘保玉教授在侵权责任法颁
行后从解释论角度出发所作的讨论，不同于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表达的主张。参见刘保玉：《监护人责任若干争

议问题探讨》，《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薛军：《走出监护人 “补充责任”的误区》，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陈帮峰： 《论监护人责
任》，《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５５页。



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没有责任能力。如果以此作为演绎前提，可能会推导出令人

难以接受的结论：原本没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一旦有了财产，就具备了责任能力；而原

本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却因财产丧失，随之丧失了责任能力。责任能力居然能如此转换，

岂非儿戏！进而言之，一个６岁的儿童，如果有财产，就需要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相反，一
个１７岁的青年，如果没有财产，就不需要对其致害行为负责。识别能力强的青年反而比识
别能力差的儿童更受法律的优待，这种做法在伦理上难以正当化。〔４２〕第二，难以协调价值

判断结论的冲突。依据第３２条第１款，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财产
的情况下，就其给他人造成的损害，监护人可以在尽到监护职责时，主张减轻自己责任的

承担。如果认为第２款也是关于一种独立类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４３〕考虑到该款并
没有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这样的规定，只能认为在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情况下，就监护人对不足部分承担的赔偿责任，

即使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职责，也不得主张 “减轻其侵权责任”。缘何监护人在尽到监护职责

时，能否主张减轻其赔偿责任要取决于被监护人有无财产？另外，依据第３３条第１款后段，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没有过错的，

只须根据其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但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却需在特定情形下也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难免贻人以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薄无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柄。此外，就文义而言，“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并不能当

然得出被监护人就要承担责任的结论。〔４４〕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２款与第１款肯定不是并列关系，但似乎也非有学者所主张的原则
和例外的关系。〔４５〕因为第１款解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第 ２款并未对此提出挑战，
而是在既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下，着力解决赔偿费用的支付问题。因而相对于第１款而
言，第２款既非 “另外”，也非 “但是”，而是继续未尽之言。〔４６〕就此而言，在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承担责任的就是监护人，被监护人没有

责任能力，根本就不是责任的承担者。但有财产的被监护人要参与赔偿费用的支付，其负

担的究系何种义务？在没有责任的前提下，解释为法定补偿义务，当是更为顺理成章的结

论。〔４７〕此处被监护人承担的法定补偿义务，补偿的对象并非受害人，而是监护人。换言

之，即使是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仍是监

护人，受害人仅得向监护人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得向被监护人行使请求权。就债

的发生原因而言，被监护人向监护人负担的法定补偿义务，系基于被监护人自己的加害行

为而生，当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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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参见杨代雄：《适用范围视角下民事责任能力之反思》，《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无论学者认为该款规定是采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公平责任原则，都是本文此处的反驳对象。

参见前引 〔４０〕，薛军文。
同上文。

类似的主张参见朱广新：《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配置》，《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孙瑞玺：
《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其适用争点解析》，《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等。但朱广新等认为侵权责任法第
３２条第２款是第１款第２句的未尽之言，笔者则认为第３２条第２款是整个第１款的未尽之言。
一种可能的主张是，被监护人支付赔偿费用仅是在监护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如何履行侵权之债的

一种技术安排，无需考究被监护人支付赔偿费用的法律基础。在笔者看来，这一说法回避了监护人要求有财

产的被监护人支付赔偿费用的请求权基础问题，更回避了该款规定在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问题，并不足取。



　　这样的解释结论实际上也回应了学界存有争议的另一个问题，即侵权责任法第 ３２条是
否属关于替代责任的规定。替代责任的产生，从法律逻辑上讲，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被替代者的行为满足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基于对受害人进行充分救

济的考虑，该损害赔偿责任由较有责任承担能力的民事主体来替代承担。〔４８〕换言之，如果

被替代者的行为根本就没有满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替代责任的承担也就无从

谈起。如果坚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责任能力，不存在承担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就不应当主张监护人在侵权责任法第 ３２条第 １款中承担的是替代
责任。

四、公平责任抑或法定补偿义务

　　有学说主张，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中，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
则以及严格责任原则并身而立的，还有公平责任原则，并主张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第３１条
第２句、第３２条第２款第１句、第３３条第 １款后段、第 ８７条的规定，都是公平原则的体
现，但认为第２３条第２句确认的是受益人的补偿义务，而非公平责任原则。〔４９〕

　　学者论证公平责任原则存在的理由有三：第一，从归责原则体系来看，应当承认公平
责任原则。因为侵权责任法中的多个条文无法归入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严

格责任原则，因而可借助公平责任原则来统合相关规定。第二，公平责任具有其独特的归

责基础，即根据分担能力来分配责任。第三，公平责任原则不仅可以确定损失如何分配，

而且是确定责任成立的归责原则。〔５０〕以上三个理由在证成被称为是公平责任原则的相关规

定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存在明显区别的意义上，无疑颇具

说服力。但在证成相关规定就是公平责任原则而非法定补偿义务上，尚有讨论的空间。因

为这三个理由也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支持侵权责任法认可法定补偿义务制度的论据。法定补

偿义务论者完全可以主张，正是因为相关条文确立的规则既不能归入过错责任原则，又不

能归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所以需要用法定补偿义务这种独立的债的类型

来统合它们；或者主张正是因为相关规定的存在基础是根据分担能力来分配责任，所以它

们对应的是补偿请求权，而非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强调有关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既可以

确定补偿义务人，又可以确定如何进行补偿。所以这些理由的论战对象是将相关规定纳入

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的讨论者，而非支持法定补偿义务论的

讨论者。

　　其实相关规定究竟是被称为公平责任原则，还是被称为法定补偿义务，并不代表着论
者就同一情形坚持不同的价值判断结论，迄今为止的讨论，也从来没有显露出这样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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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如侵权责任法第３４条第１款，仅在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满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前提下，才有
用人单位承担替代责任的问题。此时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满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要件，其归责原则可能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可能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须依据该工作人员加

害行为的具体类型而定。但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则是严格责任，用人单位不得以其对该工作人员的选任和监

督没有过错为由，拒绝承担替代责任。

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２６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２７８页。



在这种意义上，相关分歧与侵权责任法规则的设计或适用毫无关联，而是选择用何种法学

概念来描述同一法律现象的意见分歧，是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

　　就此而言，公平责任原则说在逻辑自洽和解释力上尚存有可议之处。因为公平责任原

则说否认第２３条第２句属于公平责任的理由有二：第一，公平责任主要是行为人对自己行
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主要发生在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但是，在见义勇为的情况下，

特定补偿义务则主要发生在受益人与受害人之间。第二，公平责任主要依当事人的经济状

况等情况决定。而在见义勇为的情况下，特定补偿义务则主要是指，依受益人的受益程度

与受害人所受损害的情况酌情给予补偿。〔５１〕笔者认为，以上两点理由意在揭示公平责任原

则与特定补偿义务之间的区别。但就第一点理由而言，并非被归纳为公平责任的所有类型，

都符合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一特征。最典型的反例就是第８７条。第８７
条发挥作用的场合，大多数需要承担补偿义务的人并非实施加害行为的行为人，为何其就

可以被归入公平责任？〔５２〕第二点理由也有可议之处。因为从侵权责任法有关条文的文义

看，除了第３２条第２款第１句和第３３条第１款后段涉及到财产状况的考量外，其余被归入

公平原则的类型并未明言要考虑这一因素。因此，如果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可以将第 ２３条第
２句排除在公平原则之外的话，至少也可以将第 ２４条、第 ３１条第 ２句、第 ８７条等排除在

公平原则之外。法定补偿义务说就有所不同，可以一并解释、包容所有上述规定，属于具

有较强解释力的解释选择结论。

　　无论是公平责任原则说还是法定补偿义务说，其解释目的都是为了揭示相关规定与依
据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差异。就此

而言，法定补偿义务说似乎略胜一筹：与公平责任原则说在指出该归责原则与过错责任原

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以及严格责任原则的诸多区别之后，仍让相关规定屈身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的概念群中〔５３〕不同，法定补偿义务说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区隔策略，更能明示相关规

定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 “类”上的差异。而且依据法学界的一般共识，责任的产生必以

义务的违反作为前提条件，因而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是违反 “第一性义务”产生的 “第二

性义务”，〔５４〕将没有 “第一性义务”违反作为前提的法定补偿义务称为 “公平责任”，似乎

与法学界的既有共识不尽吻合。

　　从解释论的角度考察，法定补偿义务说还能够更为圆满地解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尤其是其不同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如侵权责任法第 ２４条、第 ３１条第 ２句等。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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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参见前引 〔１４〕，王利明书，第２８８页。
相同的观点，参见前引 〔３１〕，彭诚信文。
域外也有类似的主张。如德国学者 Ｅｒｗ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指出，“权利人自行负担损害”（ｃａｓｕｍｓｅｎｔｉｔｄｏｍｉｎｕｓ）这一拉
丁法谚是损害承担的原则。而作为上述原则的例外，损害赔偿义务的产生必须具有特殊的法律上的原因 （ｒｅ
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Ｇｒüｎｄｅ）。这些 “责任原因” （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或者是历史传统的产物，或者是实证法时代的创造。
Ｄｅｕｔｓｃｈ将这些责任原因分为五类：（１）过错责任。（２）危险责任。（３）公平责任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９条）。
（４）牺牲责任 （Ａｕｆｏｐｆｅｒｕｎｇ／Ａｕｆｏｐｆｅｒｕｎｇｓｈａｆｔｕｎｇ），如德国民法典第 ９０４条第 ２句关于紧急避险情形的赔偿责
任。（５）自我牺牲行为 （Ｓｅｌｂｓｔｏｐｆｅｒｕｎｇ），如司机为了避免撞到突然跑到马路上的小孩而急转弯撞到了道边的
大树，司机可以基于德国民法典第 ６８３条和 ６７０条向小孩主张赔偿。Ｖｇｌ．Ｅｒｗ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ＨａｎｓＪüｒｇｅｎＡｈｒｅｎｓ，
Ｄｅｌｉｋｔｓｒｅｃｈｔ，５．Ａｕｆｌ．，Ｋｌｎｕ．ａ．２００９，Ｓ．１ｆｆ．公平责任在德国侵权法体系下的归类，还可参见ＨｅｉｎＫｔｚ／Ｇｅｒ
ｈａｒｄＷａｇｎｅｒ，Ｄｅｌｉｋｔｓｒｅｃｈｔ，１２．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１３，Ｓ．１３６ｆｆ．
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１页以下。



于：其一，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３款的表述是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７条的表述是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

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别

是：前者意指在确定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当事人仍然有可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后者是指无需确定行为人有无过错，都有可能在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前

提下，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据学者介绍，这种区别非无心插柳，

而是有意为之。〔５５〕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条第 ３款无疑能够为民法通则第 １２９条第 ２句以及第
１３２条提供法律体系内的正当性，也可以为解释论上认可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提供正当性。
因为依据该款，在确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当事人要承担的还是 “民事责任”。无论第 １２９
条第２句还是第１３２条，恰恰就是当事人确定没有过错，但仍然要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或者 “分担民事责任”，仍在民法通则第１３４条第１款列举的民事责任范围之内，因而其仍
需被纳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畴。侵权责任法第 ７条就有所不同，该条强调的仅是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可能有过错，也可能没有过错，都有可能依据

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承担侵权责任是无需考量有

没有过错的，但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侵权责任法第７条强调的是承
担侵权 “责任”，这就无法如同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３款给民法通则第１２９条第２句以及第
１３２条提供体系支援一样，让侵权责任法第７条为侵权责任法第２３条第２句、第２４条、第
３１条第２句等规定提供体系支援，因为这些规定并未确认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是
强调由当事人 “分担损失”或 “适当补偿”，侵权责任法第 １５条第 １款的规定在逻辑上就
将此类规定排除在 “责任”之外。其二，侵权责任法第 ２４条以及第 ３１条第 ２句，都没有
效法此前的立法使用 “分担民事责任”或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而是以 “分担损失”

或 “适当补偿”取而代之。如果如前所言确实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则法定补偿义务说比公

平责任原则说更符合立法目的，因而更具解释力。

结　语

　　本文并不准备在有限的篇幅内论证法定补偿义务制度存在的正当性〔５６〕以及法定补偿义
务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５７〕也不想在信息尚不充分的背景下预测法定补偿义务制度的未来

命运。本文只是想从解释论的角度说明，尽管缺乏比较法上的有力支持，〔５８〕法定补偿义务

业已成为我国私法领域独立的债之类型。面对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的基本判断，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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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参见梁慧星教授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通过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民商法律网之法学讲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通过研讨会实录 （一）”，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有关这一问题的既有讨论，参见徐爱国： 《重新解释侵权责任法的公平责任》， 《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３年第 ６
期；李永军：《论 〈侵权责任法〉关于多数加害人的责任承担方式》，《法学论坛》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杨代雄：
《一般侵权行为的无过失分担责任》，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高留志： 《论民事补偿制度》，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等。
有关这一问题的既有讨论，参见前引 〔１４〕，张新宝、宋志红文。
已有域外学者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如奥地利学者库齐奥 （Ｋｏｚｉｏｌ）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
除了过错之外，因事物或行为而引发的高度危险性也非常重要。此外，经济状况、利润的获取和保险也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Ｋｏｚｉｏｌ，ＧｒｕｎｄｆｒａｇｅｎｄｅｓＳｃｈａｄｅｎｅｒｓａｔｚｒｅｃｈｔｓ，（２０１０）ｎｏ６／１ｆｆ．



心目中救济受害人的理想图景是， “顺应世界法制的发展趋势，并依据我国法制的发展现

状，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建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受

害人救济机制”。〔５９〕在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不够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健全的背景下，

如果法定补偿义务制度运用得当，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穷，惟

此方可实现将 “救济功能”确认为侵权责任法首要功能的立法意图。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ｗ，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ｋｉｎｄ
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ｈａｓ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ｓｆａｒｆｒｏｍｂｅｉｎｇ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ｍｏｎｇ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ｋｉｎｄ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ｏｒｔ，ｕｎｊｕｓｔｅｎ
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ｔｃ．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ｌ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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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参见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